湖滨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及奖励办法
第一章  总则
　　第一条  为深入实施“工业强区、三产富区、农业特色区”三大战略，鼓励国内外客商来湖滨区投资兴业，根据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，结合湖滨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 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来湖滨区投资兴办一、二、三产业项目、社会事业项目、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者和引荐人。
　　第二章  优惠政策
　　第三条  投资工业项目，依据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予以优惠。
　　（一）投资（均指一次固定资产投资，下同）在5000万元以上，符合区定投资强度（300万元/亩）和税收强度（年地方区级税收10万元/亩）的项目：
　　1.按土地招拍挂程序交清总价款后优惠20%，用于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；
　　2.自建成投产之日起享受贡献奖：形成的区本级财力，第一年给予全额奖励；第二年按比上年新增部分的30%给予奖励；第三年以后，每年均按比上年新增部分（扣除正常增长部分）的10%给予奖励。
　　（二）投资在1亿元以上，符合区定投资强度（300万元/亩）和税收强度（年地方区级税收10万元/亩）的项目：
　　1.按土地招拍挂程序交清总价款后优惠30%，用于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；
　　2.自建成投产之日起享受贡献奖：形成的区本级财力，第一年给予全额奖励；第二年按比上年新增部分的50%给予奖励；第三年按比上年新增部分的30%给予奖励；第四年以后，每年均按比上年新增部分（扣除正常增长部分）的10%给予奖励；
　　3.给投资人安排一名财政供给就业人员（若被安排人员为国家承认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的，享受副科级待遇；若为全日制研究生学历的，享受正科级待遇。被安排人员条件详见《湖滨区目标管理和招商引资考核细则》。下同）。
　　（三）投资在2亿元以上，符合区定投资强度（300万元/亩）和税收强度（年地方区级税收10万元/亩）的项目：
　　1.按土地招拍挂程序交清总价款后优惠50%，用于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；
　　2.自建成投产之日起享受贡献奖：形成的区本级财力，前两年均给予全额奖励；第三年按比上年新增部分的50%给予奖励；第四年以后，每年均按比上年新增部分（扣除正常增长部分）的10%给予奖励；
　　3.给投资人安排两名财政供给就业人员。
　　（四）投资在5亿元以上，符合区定投资强度（300万元/亩）和税收强度（年地方区级税收10万元/亩）的项目，实行一事一议，为投资方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。
　　第四条  投资工业地产项目，固定资产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（建筑面积在20000平方米以上，容积率在1.6以上）的项目，享受以下政策：
　　（一）土地政府收益部分全额用于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；
　　（二）引入企业投产之日起享受贡献奖：前三年，地产项目和引进企业形成的区本级财力均给予全额奖励；五年后，仍未出租或出让的，政府按成本价收购。
　　第五条  投资或经营大型三产项目（房地产项目除外），依据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分别予以优惠（已享受旧城区和城中村改造优惠政策的，不再享受本条款政策）。
　　（一）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，符合区定投资强度（200万元/亩）和税收强度（年地方区级税收10万元/亩）的项目：
　　1.按土地招拍挂程序交清总价款后优惠5%，用于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；
　　2.自建成运营之日起享受贡献奖：形成的区本级财力，第一年给予全额奖励；第二年按比上年新增部分的30%给予奖励；第三年以后，每年均按比上年新增部分（扣除正常增长部分）的10%给予奖励。
　　（二）投资在1亿元以上，符合区定投资强度（200万元/亩）和税收强度（年地方区级税收10万元/亩）的项目：
　　1.按土地招拍挂程序交清总价款后优惠10%，用于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；
　　2.自建成运营之日起享受贡献奖：形成的区本级财力，第一年给予全额奖励；第二年按比上年新增部分的50%给予奖励；第三年以后，每年均按比上年新增部分（扣除正常增长部分）的10%给予奖励；
　　3.给投资人安排一名财政供给就业人员。
　　（三）投资在2亿元以上，符合区定投资强度（200万元/亩）和税收强度（年地方区级税收10万元/亩）的项目：
　　1.按土地招拍挂程序交清总价款后优惠20%，用于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；
　　2.自建成运营之日起享受贡献奖：形成的区本级财力，前两年均给予全额奖励；第三年按比上年新增部分的50%给予奖励；第四年以后，每年均按比上年新增部分（扣除正常增长部分）的10%给予奖励；
　　3.给投资人安排两名财政供给就业人员。
　　（四）投资在5亿元以上，符合区定投资强度（200万元/亩）和税收强度（年地方区级税收10万元/亩）的项目，实行一事一议，为投资方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。
　　第六条  投资一产项目，依据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予以优惠。
　　（一）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，营业税收形成的区级财力，五年内均给予全额奖励；
　　（二）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的项目，营业税收形成的区级财力，十年内均给予全额奖励。
　　第七条  新建企业（二、三产业）年实现区本级税收在30万元以上的，享受贡献奖：形成的区本级财力，第一年按60%给予奖励；第二年按比上年新增部分的30%给予奖励；第三年以后，每年均按比上年新增部分（扣除正常增长部分）的10%给予奖励（享受其它条款奖励政策的，不再享受本条款政策）。
　　第八条  鼓励各类企业做大做强，实现持续发展提升，形成良性激励机制，设立重大贡献奖（新建企业不享受本条款的奖励政策）：
　　1.年实现区本级税收在200万元以上的，每年按比上年新增部分（扣除正常增长部分，下同）的20%给予奖励；
　　2.年实现区本级税收在500万元以上的，每年按比上年新增部分的30%给予奖励；
　　3.年实现区本级税收在1000万元以上的，每年按比上年新增部分的40%给予奖励；
　　第九条  投资基础设施、社会事业类项目，实行一事一议，为投资方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。
　　第三章  奖励办法
　　第十条  对项目第一引荐人，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：
　　（一）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，奖励20万元。
　　（二）投资在1亿元以上的，奖励50万元，安排一名财政供给就业人员。
　　（三）投资在2亿元以上的，奖励100万元，安排两名财政供给就业人员。
　　（四）对重大项目、国际国内500强企业及规模较大世界知名品牌企业，实行一事一议，给予更大幅度的奖励。
　　第四章  服务承诺
　　第十一条  凡来湖滨区投资兴办企业，可享受以下服务承诺：
　　（一）全程代办制。确定责任单位，帮助项目业主全程代办、限时办结各种审批和许可等手续，落实“两个零接触”（进驻园区与群众“零接触”，手续办理与行政审批部门“零接触”）。
　　（二）督办落实制。落实“四个一”（一个领导、一个项目、一套班子、一抓到底）工作责任制，全力协调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，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干扰。
　　（三）挂牌保护制。未经区优化办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到企业检查收费，不得随意对企业采取强制措施（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、环保、税务部门可以依据相关政策规定进行必要检查）。
　　（四）行政问责制。项目责任单位一把手为项目服务的第一责任人，项目或企业相关材料及审批、许可手续不能按时办结的，或企业在施工过程中受到干扰的，严格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，并计入干部个人效能档案。
　　第五章  附则
　　第十二条  本办法规定的优惠政策资金和奖励资金，按照“谁受益、谁负担”的原则兑现。涉及区本级和乡级财政共同承担的，按照各自承担的比例进行兑现。
　　第十三条  本办法所称“以上”、“以后”均包含本数。
　　第十四条  本办法由区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并依照《湖滨区目标管理和招商引资考核细则》进行考核认定。
　　第十五条 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实施以前发布的与本办法不一致或相抵触的政策和规定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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